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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公告编号：2020-057号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4月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经向 5 名激励对象授

予 65.0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9年9月27日，本次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为2019年12月6日。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出具了

[XYZH/2019BJA20570]《验资报告》：截止2019年11月18日止，确认华通热力已

收到5名激励对象缴纳的6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款项合计人民币4,589,000.00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650,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3,939,000.00元。截

至2019年11月18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159,749,200.00元，

实收股本为人民币159,749,2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中

国证监会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

见》、《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修订）》等文件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

章程》的相关条款，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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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原条款 修订后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59,099,200元。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59,749,200.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59,099,200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59,749,200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由于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整、2019年公司业绩未达到2018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预留

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第五章“本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中关于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要求的规定，“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

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公司应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632,800股，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80,000股。 

基于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宜，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2,012,800股，公

司总股本将由159,749,200股变更为157,736,400股。 

基于上述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六条、第十

九条作如下修订： 

条款 原条款 修订后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59,749,200元。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57,736,4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59,749,200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157,736,400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同时，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第八条，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原章程条款内容 修改后章程条款内容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 

除以上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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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尚需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